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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书

项目编号 :SYZB采竞磋 ⒛21∝6

甲方:常州市钟楼生态环境局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星港路 88号

乙方:青山绿水 (江苏)检验检测有限公司

地址:青洋北路锊号黑牡丹科技园24号楼

联系人:李松涛 联系方式:18GG11∞855

丙方 (招标代理机构):江苏尚阳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常州市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3号楼四层l4号

根据常州市钟楼区环境监测站环境监测服务招标文件、中标结果和中标通知书,甲

方和乙方就环境监测服务的采购事宜,签订本协议。

一、协议有效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二、业务费支付:甲方委托的环境监测服务的项目,甲 乙双方协商一致,监测费用

支付方式为:半年结算一次。

三、下列文件应视为构成并作为阅读和理解本协议的组成部分,即 :

l。 本协议书 ;

2.招标文件 ;

3.投标文件及其附件 (含供应商在评标期问戈

题的补充资料和澄清文件等);

4.中标通知书。

四、违约责任

1.甲方未履行本协议,乙方可依法向甲方要求经济赔偿 ;

2.乙方对本协议规定的义务未履行或履行不力的,甲方可依法向乙方要求经济赔

偿,直至取消本项目服务资格 ;

3.甲方、乙方若有违反本协议规定或其他违纪事项可向相关部门投诉。经相关部门

核查,如情况属实将作为有效投诉记录在案,自 愿接受相应处罚。

五、不可抗力



1.甲 、乙双方如果因不可抗力而导致协议义务的延误或不能履行,不承担误期赔偿

或终止协议的责任。

2.本条所述的
“
不可抗力

”
系指下列甲、乙双方无法控制、不可预见的事件,但不

包括甲、乙双方的违约或疏忽。这些事件包括:战争、严重火灾、洪水、台风、地震以

及其他甲方和乙方商定的事件。

3.在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受影响的一方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将不可抗力的情况和原

因通知另一方。除书面另行要求外,受影响的一方应尽实际可能继续履行其相应义务 ,

以及寻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响的其他事项。如果不可抗力事件影响时

间持续⒛天以上的,甲 乙双方通过友好协商在合理的时间内达成进一步履行社会实验室

服务义务的协议。

六、协议的解除:

1.甲方和乙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协议。

2.解除协议的一方,应当在对方违约事实或不可抗力发生之后三十天内书面通知对

方提出解除协议,协议在书面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3.当 乙方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甲方可以解除协议,并将其列入不合格服务尚名单。

相应责任由乙方承担,情节严重的,甲方将依法追究其单位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

(1)不能按时履行合同的;

(2)未经允许将合同内容部分或全部转给乙方以外的;             Oρ i

(3)标准样品考核、实样比对、质控样、现场操作考核等2次不合格的;      . J
(4)提供虚假数据的;

(5)未经同意擅白向外提供合同内容的数捷

(6)在协议有效期内,被行业主管部门警告

(7)不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虚假材料的;

(8)乙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未能满足招标要求的;

(9)乙方在实际履行合同过程中收受被检测单位或相关单位财物影响数据公正性

的。

七、争议处置

在执行本协议中所发生的一切争议,各方 (甲方、乙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的办法进



行解决,如协商不能解决的,有关当事方可提请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解决。

八、协议生效及其它 :

l、 本协议经甲乙双方签字并盖章后方正式生效。

2、 协议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未尽事宜,双方在不违背本协议的原则下协商解决,

协商结果以书面形式记录在案,作为本协议附件,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九、本协议一式五份,甲方二份,乙方二份,丙方一份。

甲方 :

法定代表

乙方

法

签约日期 : 签 约

丙方 :

代表 :

日期 :

h高专用￡彡


